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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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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倒闭未全额补偿
员工胜诉应如何执行

我们公司因经营问题倒闭了，老板将公司

变卖，员工按工作?限给予补偿，但是仅支付

少部分补偿后，就拒绝支付剩余款项。 我们起

诉到法院后胜诉，申请强制执行时发现公司账

户没钱。但是公司有2个账户被其他公司冻结，

里面有足够赔付员工的钱。 请问，我们怎么做

才能拿到赔偿款？是否可以要求冻结的这笔钱

拿出来先付员工的补偿款？ 蔡先生

【解答】

蔡先生，您好！ 人民法院对追索劳动报酬

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于符合条件的，

可以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

者生产经营的； 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公司因疫情停工停产
不辞职不能另找工作

我现在的公司自疫情以来经营不善， 无

奈只能暂时停工， 所以要求员工在家等待复

工。 我想知道我现在另找一份全职的工作等

待复工， 可以吗？ 常女士

【解答】

常女士，您好！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

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

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

不改正的。 因此，如果常女士另找一份全职工

作，有被原单位解除合同的风险。

供货权转让新公司
委托第三方开发票

我之前入股的一家公司在 2017 ? 12 月

与客户签订了 3 台设备的销售合同， 并在当

时销售了 2 台产品， 完成了打款、 进货、 交

货， 当?应客户要求这 2 台产品暂不开发票，

等 3 台设备均完成交易后统一开具。 今?客

户购买另一台合同设备， 但公司因为法人担

保出了问题， 公司账户、 法人股权被冻结，

无法开具销售发票， 无奈之下， 我只好重新

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同时委托第三方公司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客户。 用户此前的货款

已经在 2017 ? 12 月就汇入之前的公司。 由

于之前的公司已与产品供货方沟通将销售权

转让给新公司， 新公司与供货方重新签署了

合同， 并且将之前的 2 台货款调账到新公司，

新公司已与客户重新签署了销售协议。 在这

种情况下， 销售是真实进行的， 只是收款公

司和开发票公司不同， 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如

何才能避免虚开发票嫌疑？ 路先生

【解答】

路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 规定，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

定的时限、 顺序、 栏目， 全部联次一次性如

实开具， 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 为他人、

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二） 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

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

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现您的新公司拟为老公司

开具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的发票，不符合上述

发票管理办法，应予谨慎。 鉴于您所说的新公

司与供货方重新签署合同的问题，虽然供货方

同意将供货权从之前的公司转让给新公司，但

也不代表新公司有权替之前的公司开具发票。

除非之前的公司和新公司之间具有合并等经

工商登记的承继关系，如需进一步帮助，请向

当地法律专业人员及税务管理人员询问。

私人微信发公司信息
可以要求不能强制

本人的微信是个人实名制手机号申请，这

个私人微信和现在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现

在就职于一家培训单位，单位的订阅号每更新

一次内容，都会要求员工转发到私人微信朋友

圈。 如果不及时转发，部门领导就会找员工私

下谈话，并提出批评，同时强调必须要转发。单

位这样做是不是合法的要求？ 黄先生

【解答】

黄先生， 您好！ 公司请员工使用私人微

信发布公司的订阅号， 是一种企业宣传方式，

这可以被理解， 但如果公司要求员工必须转

发， 否则会受到批评处罚， 则这种强制要求

需要通过合法的程序在劳动合同或公司规章

制度中予以明确。 因为员工与公司之间是一

种劳动合同关系， 是基于自愿、 平等的一种

合作关系， 在合同建立时， 双方可以明确各

自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后果， 而具体

的方式可以在劳动合同中， 亦可以在员工手

册等规章制度中列明。 因此对于通过员工私

人微信公众号转发公司订阅号的要求， 如果

需要员工作为其义务而遵守， 则应当事先向

员工充分告知， 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或经合

法程序形成规章制度后由员工签署， 形成约

束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作为用人单位，

除了法律和制度外， 也要尊重员工的意志，

重视对员工的情感管理， 与其采用批评责备

来迫使每一个员工机械地转发订阅号， 不如

用核心价值观激励员工， 用企业文化吸引员

工， 增加员工的归属感， 促进公司与员工之

间的情感联系， 让员工化被动为主动， 真心

实意地为公司和自己展开宣传。

拍摄警察执法视频
警察抢手机合法吗

警察在现场解决群众纠纷， 邻居在旁边

拍摄视频。 警察看见后， 就对邻居说 “拍什

么拍”， 并伸手准备抢手机。 邻居不给， 然后

警察冷静了一下， 又警告了邻居三次， 再次

抢手机， 抢到后删除了视频再把手机还给邻

居。 请问， 警察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 邻居

作为普通人可否维权？ 郑先生

【解答】

郑先生，您好！ 群众对于执法过程的正常

拍摄视频是合法的，警察无权抢夺手机并删除

视频， 作为人民警察应当习惯于在镜头下执

法。但如果该邻居的拍摄行为影响了警察的执

法，导致警察的执法工作无法开展，则涉嫌妨

碍公务，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有权禁止邻居拍摄

视频。因此，对于您的问题，应当视当时的具体

环境、具体情节予以判断。 如果警察的行为不

合法，邻居可以向该警察所在的派出所或公安

分局予以投诉。

房子产权属于男方父亲
夫妻离婚可否收回房产

房子是属于男方父亲的，也在男方父亲名

下，但一直给小夫妻居住。 现在这对夫妻感情

破裂，调解无效，正在走离婚程序。由于双方闹

得有点不像话，男方父亲又心疼儿子，就给房

屋换了锁，并且不让女方进门。请问，男方父亲

的做法是否合理合法呢？ 彭先生

【解答】

彭先生，您好！ 如果该房屋系男方父亲个

人所有，与儿子儿媳无关，则男方父亲拥有对

该房屋的处分权， 男方父亲当然有权收回房

屋。 但是，合法不等于合理。 因此，建议男方父

亲能冷静陪伴儿子，相信儿子有能力处理自己

的婚姻问题。

老人在超市摔伤
如何索赔才合理

我母亲68岁，在一个小超市摔伤了，造成

粉碎性骨折。原因是超市过道很小还堆满了货

物，有个货堆下面垫了硬纸板，硬纸板翘了起

来，路又小，人也多，结果老人家没注意就绊倒

摔伤了。 我该怎样维权才合理呢？ 申先生

【解答】

申先生，您好！超市过道本就很小，还堆满

了货物，且硬纸板翘起导致您母亲摔伤，您母

亲有权向超市主张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故建议您母亲向

人民法院起诉。

开发商擅改建设规划

住宅商业混住引不满

【律师说法】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规定 ，

建筑工程开工前， 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

施工许可证申领前应具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规定， 在

城市、 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 道路、

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

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

证明文件、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 需要建

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 还应

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 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规划条件的， 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崔瑶律师表示，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

件进行建设； 确需变更的， 必须向城市、 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变更内容

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不得批准。 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

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

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

部门备案。 由此可见， 开发商兴建住宅小区和

商业楼， 其建筑布局应当是经报批的规划布局，

如在建筑过程中， 开发商未按照规划条件进行

建设， 亦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不但属于违法 ，

也违反了和小区业主签约时的合同约定， 因此

业主们有权起诉开发商，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事由】

2017年 12月， 林女士购买了一套期房， 小

区共有纯住宅楼 11栋 （1004 户）， 商业楼 2 栋，

合同约定 2020 年 9 月交房。 在签订房屋购买合

同之前， 林女士曾前往购楼处详细询问过相关

建设规划， 并看了包括沙盘图、 鸟瞰图在内的

小区规划图， 当时显示建设过程中将把 2 栋商

业楼划分在住宅小区之外， 此外， 合同上也未

约定商业楼会合并到住宅小区。

今年年初， 林女士再次前往小区查看新房

建设进度时发现， 该纯住宅小区和其中 1 栋商

业楼一起共享小区绿化、 小区入口。 这样的改

变让包括林女士在内的众多住宅业主非常不满，

他们认为商业楼出入人流比较复杂， 不但会影

响居民的生活环境， 同时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也不利于小区的管理。 同时， 由于购房合同内

并未约定商业楼会与住宅小区合并， 开发商如

此行为有违约的嫌疑。 对此， 所有纯住宅业主

都不同意开发商将商业楼合并进小区， 林女士

等业主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维权。

□记者 金勇

林女士购买了一家央企开发的楼盘， 该楼
盘分为住宅楼和商业楼。 林女士在签订购房合

同之前， 曾看过开发商提供的小区规划图， 当

时明确住宅楼和商业楼是分开的。 但快到约定

交房时间了， 林女士却发现在后期的建设中 ，

住宅小区和其中 1 栋商业楼将共享小区绿化以

及出入口。 林女士认为这样的设计让居民感觉

不安全， 同时开发商也有违约的嫌疑。 目前 ，

林女士等住宅楼业主准备通过法律维权， 想知
道应该如何起诉开发商。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 确需变更的， 必

须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 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如在建筑过程中 ，

开发商未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 亦未办理变

更手续的， 不但属于违法， 也违反了合同约定，

因此住宅楼业主有权起诉开发商， 要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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